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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职业的多元化，法官需要与其他法律职业人员进行协同工作，以更好地履行法律

职责，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然而，目前协同工作在实践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如沟通不畅、角色

不清、利益冲突等，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各职业人员对于本职业与其他职业的定位认识不清并且产生

一系列利益冲突。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法官与其他法律职业人员的协同工作，从法官这一职业角度出

发，分析法律职业人员之间合作共建的实践案例，并提出推广法律职业合作共建的建议，以促进法律职

业人员之间的协同工作，提高司法效率和公正性。通过分析合作共建的实践案例，总结成功的因素和经

验教训，为其他法律职业人员之间的协同工作提供可行性建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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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egal profession, judges need to work 
cooperatively with other legal professionals to better perform their legal duties and maintain so-
cial justice and stability.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actice of collaborative work, such as poor communication, unclear roles,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llaborative work between judges and other legal pro-
fessionals, analyze the practical cases of cooperation and joint construction, and put forward s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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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tions for promoting cooperation and joint construc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collaborative work 
among legal professionals, improve judicial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socie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cases of co-construction, 
the successful factors and lesson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feasible suggestions and enlighten-
ment are provided for the collaborative work among other legal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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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徒法不足以自行，每部法律规范的实施与执行需要依靠法律人员的共同努力。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

的代表，通过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司法权力，以维护司法公正。他们的产生也是依照法律规定的

程序，通过国家机构授予的审判权来执行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官在公共权力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体现了法治的核心价值。我们想

探讨法官与其他法律职业人员的协同工作，分析协同工作的必要性和优势，为法律职业人员之间的合作

共建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2. 法官的职责和作用 

司法行政化对法律职业的安全感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在我国，司法机关主要是指法院和检察院，目

前审判工作主要由行政官来执掌。然而，为了保障司法公正，法官需要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他们的主

要任务是在具体案件的裁判过程中，严格适用法律、保护合法权益，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以实现社

会的公平正义[1]。 
我们期望的法官应该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熟悉各项法律法规，并能准确地运用于实际裁判中。同

时，他们应该忠诚于法律，不受个人意见或其他压力的干扰，始终秉持公正的原则。善于独立思考也是

法官应该具备的能力，他们需要审慎权衡证据、推理判断，做出客观公正的裁决。 
通过这些要求，我们能期望法官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法治奉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们也需要不

断推进司法改革，加强司法独立性的保障，以进一步提升法律职业的安全感与信任度[2]。法官主要任务

是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严格适用法律，保护合法，制裁违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我们希望的法官是

法律知识丰厚，绝对忠诚法律，善于独立思考，道德品质高尚，内心充满良知的人，这样的角色是相对

超然的。法官的职责如下。 

2.1. 基本职责——依法裁判 

一是查清事实，体现在“以事实为依据”这一基本原则。事实审是要求法官必须亲自参加审判，必

须当庭听取控辩双方的发言，查清案件相关的每一个事实与情节，再根据法官个人内心的确信，找出真

正的法律承担者。即亲历性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3]。 
二是适用法律，“以法律为准绳”这样的基本原则就是最好的体现，“徒法不足以自行”这是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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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最基本的职责，在任何法治社会，确实，法官的职责是根据对法律的诚挚理解，在具体案件中进

行法律的适用和裁判。他们在执行法律时没有上级，除了法律本身，没有其他的上司。 
英国普通法之父布莱克斯通将法官誉为“法律的保管者”和“活着的圣谕”，强调了法官的严格执

法职责[4]。与一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同，法官通过在具体案件中执行法律来适用法律，从而做出公

正的裁决。这涉及两个方面，首先，裁判的结果必须准确引用、适用和解释法律，因为只有法律才是评

判是非曲直的准则和标准。任何裁判都必须是法律的正确适用的结果。其次，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法

官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换句话说，在裁判的每个环节中，法官都受到法律的支配和制约。这些原则确

保了法官在裁判中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及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法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必须依法

行事，并将法律作为裁判的依据。这样的制度保障了司法的公平性和法治的实施[5]。 

2.2. 深层职责——司法的衡平与补救 

法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存在漏洞，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基础。为了更好地去平

衡相互冲突的利益，弥补法规的不足，更能体现正义。要达到这个程度，法官就不能是法律法规的机械

套用者，而是在社会现象的压力之下发展、创新法律内涵，同时，法官也是作为寻求法律进步和社会发

展的主体。其自由裁量是法律与社会相连接的一个窗口，从社会生活中发现和提炼生生不息的规则，弥

补法律存在的漏洞[6]。 
丹宁勋爵形象的比喻正好形象地说明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弥补法律局限性的功能：“法官绝不可以改

变法律织物的纺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7]。” 
由于缺乏法治传统，有人认为，在我国，只要有大量的法律条文，法官只管照本宣科就行了，照本

宣科有的还常常念歪，更谈不上自由裁量了。的确，由于法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中国法官在实际操作

中相比公开承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具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他们在悄悄地

行使着这种自由裁量权，并且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普遍存在、突出，这是中国司法的重要病症。人们

反映强烈的司法腐败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反对。 
这个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也削弱了人民对司法系统的信任。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司法改革势在必行。一个健全完善的法制环境和规范的司法程序对于维护司法公正至关重要。应该

加强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确保法律的明确和透明，以减少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空间。 
此外，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完善的司法纪律体系也是必要的。通过加强对法官行为的监督和惩处，

可以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和司法腐败的问题。同时，加强法官的职业培训和道德教育，提高法官的专业

水平和道德素质，也是改进司法体制的重要一步。 

2.3. 根本职责——伸张正义 

查清事实，明辨是非，作出正确的裁决，与启示这是法官的必备职责，不如说这是实现其职责的必

然过程。法官的根本职责是什么呢？是探索、维持、弘扬社会正义，这也是对上述问题的残忍直面。在

复杂的审判现实中，可以肯定地说，公正的裁判背后总有公正的法官；颠倒黑白的裁判总是出于不公正

的法官之手。甚至可以说，可以允许立法者不是十分高明，可以允许法律有漏洞，但不能允许司法者不

公正[8]。因为由于社会的演进性和人的认识的局限性，立法永远无法周延和完全适应流变着的社会生活

内容。 

3.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和组成 

法律职业共同体概念源于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关于“科学共同体”的定义。对于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解释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论述，没能达成一致的认同。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我国最早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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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宪丹、刘亚提出，但二人并没有对此进行具体地阐释和界定[9]。我国有些学者把其理解为法律职业群

体，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则认为法律共同体是由某种共同特质维持或形成的其成员间因共识而达

成协议的群体，其特征是具有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以出生、政治、道德、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或者职业

等社会因素为表现；而同为德国学者的哈贝马斯则把法律职业共同体等同于一个民族国家[10]。尽管解释

不同，但这种共识就是当一个群体或社会以法律为其联接纽带或生活表现时，可称其为法律共同体[11]。 
法律职业群体并非等同于法律职业共同体或会自然过渡到法律职业共同体，尽管法律职业者有着因

职业而生的共同性，但也只有在这一群体能够折射出一种无形的、支撑着这一群体所从事的法律事业的

法治精神时，它才能够被称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精神无疑已经成为时代的精神之一，作为法律职业

群体如若能够体现出这种时代精神之内涵，才真正具有了共同体的意义，而非法律职业者个体的聚合。

因此，是否具有法律精神内涵是判断社会中是否已出现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关键标准，丰富的法律精神

内涵是对法律共同体的一致要求，也是这一群体能否担当得起推进法治之责的关键因素[12]。 

3.1. 现存问题 

职业角色存在冲突。我国刑事诉讼庭审施行控辩审三方关系，民事庭审施行辩审关系。制度设计旨

在保障各方权利，实现法律秩序下的和平对抗，维护法律公平正义。但在实际操作中，时常爆发辩审冲

突、控辩冲突、控申冲突，让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产生一丝危机感。不仅仅是因为法官判决对当事人

影响过大，这背后律师，检察官和法官之间的工作协调，以及一系列过程中的配合对当事人的态度也有

很大影响。 
律师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依托国家现有的法律规定，致力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的成就

在于通过合法手段帮助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取得胜利，并实现其诉讼请求。他们在和法官交流时，法官

是否基于职业色彩在言语中无形流露出对律师的不尊重，当事人是否对此有所不满？ 
检察官以法律为依据，依法行使国家的检察权，进行法律监督和指控工作。他们的成就在于在司法

过程中审查案件、提出指控，并推动被告人接受罪名和处罚，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检察官在提起公诉

或者是行使审判监督程序，跟法官的信息交流是否充分，对案件的影响不可小觑。 
法官则从全局的角度出发，独立行使审判权，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审查和查明事实真相，以法律

为准绳做出正确的判决结果。法官的成就在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公民的权益，实现整体的正义。 
在法官和律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职业角色冲突。法官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承担维护社会秩序和平

衡社会矛盾冲突的责任，同时追求整体的正义。而律师则以个人当事人的利益为导向，为个体提供法律

服务，追求个体的正义。这种冲突可能导致法官与律师之间在交流和沟通上存在一些不对等和困难[13]。
法官和律师职业角色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官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承担维护秩序稳定和平衡社会矛盾

冲突的责任，其实现的是整体正义[14]。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以当事人利益为指导维系个人职业生

存，实现的是个体正义。其次，法官行使国家司法权，在庭审中处于主动地位，法官的强势可能压制律

师的发挥，不对等的关系使得双方的交流沟通不通畅。 
在我国法律职业发展的这些年来，律师和法官的冲突最为激烈。大家在潜移默化中都形成了一种共

同意识：律师在身份上就是属于一般的“平民百姓”，拥有的不过是一张资格证而已，而法官是国家工

作人员，曾经的法官是从军队专业而来。现实中，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就像是“敌人”，法官自认为自

己通过层层选拔进入体制，能力自然是远超律师的，但是现实中律师的经济收入却远超法官。律师在法

庭上又质疑法官的办案能力，甚至责问法官的司法考试来羞辱法官。 
法律职业双向流动。法官只被规定了责任终身制，并没有规定职务终身制和不可更换制，这与法官

期望大相径庭。收入差距大、工作缺乏自主性、司法工作人员保障不足等问题也成为了双向流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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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司法改革能够通过制度改革提供更为有效的职业激励环境和更高的工作满意度，那么不但能够

使现有人力资源得到更好的激发从而创造出更好的司法产品，而且能够不断吸引其他法律职业的优质人

力资源来优化司法职业队伍。 
除了以上内容，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发展中还存在着自治化水平不高、伦理规范不统一、职业认同

感低等问题，这些都是小枝干，但如果要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必须妥善处理好这些障碍。 

3.2. 法官与其他法律职业人员互动 

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人员，是社会正义和公道的最权威主持者，是各类纠纷的最终裁决者，

甚至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所以法官必须保持独立和中立，超然于各种利益之外，独立而公正地以第

三者的身份来裁断纷争，以实现社会正义。在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人员做好互动的同时，应该先明确自

己的定位[15]。 
法官独立和中立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中，独立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与其他机构、团体

和个人(包括法院内部机构和个人)的相互关系独立，不受干扰，从而保证司法公正性。而中立则是指法官

在诉讼中与当事人地位的关系独立，既不能偏袒一方，也不能压制另一方，以保证法官的裁判能够客观

公正地处理纠纷[16]。此外，法官还需要独立于其他机构、团体和个人，如政治力量、经济利益等，确保

自己不受干扰，维护司法独立性，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因此，法官的独立和中立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对

于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7]。 

3.3. 改善后的协同工作的模式和机制 

首先，采用法官员额制的最基本内涵是确定法官的数量，使各个法院的法官人数固定化，使他们能

够专职行使审判权，而将与审判相关的其他事务交由专门的人员处理。这样可以节约法官大量时间和精

力，使他们能够更专注地审理案件。在进行培训过程中，也可以专门对法官的职业精神内涵进行培养，

同时也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防止伤害再次发生！ 
此外，法院的其他人员被划分为司法辅助人员(如书记员、法官助理、法警、执行人员)和行政人员，

使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这种划分使司法资源的配置得以极大优化，并发挥出“1 + 1 大于 2”的

效果。 
通过采用法官员额制和人员分类管理，可以提高审判过程的效率和质量。法官们能够专注于审理案

件，不再受到其他繁杂事务的干扰。同时，司法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各司其职，能够有效地协助和支持

法官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务。这一制度的引入在司法系统中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实现专业化、

科学化的审判工作，为确保司法公正和高效提供了基础。然而，在实践中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制

度，确保其有效运行，并与其他司法改革和人员培训相结合，共同促进司法体系的现代化建设。 
其次，我国法律职业自治主要依靠行业协会，包括法官协会、检察官协会、律师协会以及各高校各

学科的法律学术学会等。这些法律协会发挥着提高职业技能、加强交流协作、维护职业权益、促进行业

发展的重要作用，它们是连接法律从业人员的桥梁和纽带，为国家法治发展提供了集体智慧。然而，这

一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 
以律师协会为例，与司法行政机关相比，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显得过于宽泛，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

自律性。该协会在行业管理方面需要更加具体、有力的措施，以确保律师行业的规范运行和服务质量。

此外，一些法律协会还面临一些挑战，如组织内部的民主决策、服务质量的监督和提升、行业利益的平

衡等问题。 
为了进一步发挥法律协会的作用，我们需要加强协会的自律性和权威性，提升其行业管理效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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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增强协会的组织能力、加强成员间的交流协作，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考核评估体系，以确保协会能

够更好地履行职责并满足会员需求。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改善途径。同时，政府部门也应加强对法律协

会的指导和监督，为其良好发展提供支持和引导。 
再者，通过进一步完善法律职业自治的方式，我们要从根源提高法律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

养，加强培训和教育，维护公正、公平、高效的司法体系，为国家法治化建设推动前行[18]。法律职业共

同体的成员才能真正成为法治中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作出应有的贡献[19]。 
培养法律职业的认同感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认同感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理解：自我认同感、职业

间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对于法律职业人来说，首先需要增强自我认同感，包括对自身职业身份的认识、

体验和评价，即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特质，并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同时，法律职业人应该与其他

同行之间建立起相互认同、互相支持的职业间认同感。通过交流合作、经验分享和共同成长，加强职业

团结与凝聚力，形成一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法律职业群体。最后，法律职业人还应该争取获得社会

的认同感。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当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宣传法律知识，促进公众对法治的理解和支持，以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4. 结论和建议 

思想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是评判一个人是否适合从事某一职业的重要标准。在法律职业中，

这些标准尤为重要，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使得对这些方面的要求更为严格。法律工作队伍的优劣直接

关系到国家依法治理的进程。作为法律职业的代表，法官的品行应该是无私而高尚的。他们应当以正义

为纲，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甘愿牺牲生命，来捍卫正义的原则。因此，我们在培养和选拔法律人才

时，应该注重候选人的思想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加强法律教育和

培训，建设法律职业人员共同培养的培训机制和交流环境！这样，我们能够建立起一支充满正义、公正、

有担当精神的法律队伍，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20]。法律职业共同体是国家法治能力的

重要体现，也是法治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成果。形成一个强大而有凝聚力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并非易事，

需要内外各方共同努力。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

这为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时代机遇。我们应当紧紧抓住历史的脉搏，进一步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

设，以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为了建设强大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我们需要注重加强法律组织

和交流合作，促进法律人员之间的互通有无，形成合力。加强法律领域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为法律

职业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 
只有通过不懈努力，我们才能够建设一个高素质、专业化、团结和积极进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这

将为国家法治能力的提升和中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推动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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